
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7年 度 重 訴 字 第 89號    02

        原 　 　 　 告 　 台 灣 電 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嘉 義 區 營 業 處  03

        法 定 代 理 人 　 黃 肇 祥  04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陳 澤 嘉 律 師  05

        複  代 理  人 　 簡 大 翔 律 師  06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李 佳 玟 律 師  07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黃 石 吟  08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黃 茂 熏  09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陳 清 琦  10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張 閎 期  11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張 文 欽  12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黃 建 復  13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黃 蔡 粟  14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黃 淑 �  15

        上 　 八 　 人  16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顏 伯 奇 律 師  17

        上 列 當 事 人 間 請 求 損 害 賠 償 事 件 ， 經 本 院 於 民 國 109年 1月 8日 言  18

        詞 辯 論 終 結 ， 判 決 如 下 ：  19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20

        一 、 被 告 張 閎 期 、 張 文 欽 （ 電 號 00000000-0部 分 ） ， 應 各 給 付 原  21

            告 新 臺 幣 （ 下 同 ） 12,695,811元 ， 及 均 自 民 國 107年 11月 24  22

            日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， 按 年 息 百 分 之 5計 算 之 利 息 。 如 其 中 一 被  23

            告 已 為 給 付 時 ， 其 他 被 告 於 清 償 之 範 圍 內 同 免 給 付 之 義 務 。  24

        二 、 被 告 黃 石 吟 、 陳 清 琦 （ 電 號 0000000-0、 00000000-0、 00000  25

            000-0、 00000000-0、 00000000-0、 00000000-0、 00000000-  26

            0部 分 ） ， 應 連 帶 給 付 原 告 52,556,701元 ， 及 均 自 民 國 107年  27

            11月 24日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， 按 年 息 百 分 之 5計 算 之 利 息 。  28

        三 、 被 告 黃 茂 薰 （ 電 號 00000000-0部 分 ） 應 給 付 原 告 5,168,537  29

            元 ， 及 自 民 國 107年 11月 24日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， 按 年 息 百 分 之 5  30

            計 算 之 利 息 。 如 被 告 黃 石 吟 、 陳 清 琦 、 黃 茂 薰 ， 其 中 一 人 就  31

            電 號 00000000-0部 分 追 償 電 價 已 為 給 付 時 ， 其 他 被 告 於 清 償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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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之 範 圍 內 同 免 給 付 之 義 務 。  01

        四 、 被 告 黃 建 復 （ 電 號 00000000-0部 分 ） 應 給 付 原 告 15,521,874  02

            元 ， 及 自 民 國 107年 11月 27日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， 按 年 息 百 分 之 5  03

            計 算 之 利 息 。 如 被 告 黃 石 吟 、 陳 清 琦 、 黃 建 復 ， 其 中 一 人 就  04

            電 號 00000000-0部 分 追 償 電 價 已 為 給 付 時 ， 其 他 被 告 於 清 償  05

            之 範 圍 內 同 免 給 付 之 義 務 。  06

        五 、 被 告 黃 蔡 粟 （ 電 號 00000000-0部 分 ） 應 給 付 原 告 1,693,890  07

            元 ， 及 自 民 國 107年 11月 24日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， 按 年 息 百 分 之 5  08

            計 算 之 利 息 。 如 被 告 黃 石 吟 、 陳 清 琦 、 黃 蔡 粟 ， 其 中 一 人 就  09

            電 號 00000000-0部 分 追 償 電 價 已 為 給 付 時 ， 其 他 被 告 於 清 償  10

            之 範 圍 內 同 免 給 付 之 義 務 。  11

        六 、 被 告 黃 淑 � （ 電 號 00000000-0、 00000000-0、 00000000-0  12

            部 分 ） 應 給 付 原 告 4,057,998元 ， 及 自 民 國 107年 11月 24日 起  13

            至 清 償 日 止 ， 按 年 息 百 分 之 5計 算 之 利 息 。 如 被 告 黃 石 吟 、  14

            陳 清 琦 、 黃 淑 � ， 其 中 一 人 就 電 號 00000000-0、 00000000  15

            -0、 00000000-0部 分 追 償 電 價 已 為 給 付 時 ， 其 他 被 告 於 清 償  16

            之 範 圍 內 同 免 給 付 之 義 務 。  17

        七 、 原 告 其 餘 先 備 之 訴 均 駁 回 。  18

        八 、 訴 訟 費 用 由 被 告 張 閎 期 、 張 文 欽 連 帶 負 擔 百 分 之 19、 由 被 告  19

            黃 石 吟 、 陳 清 琦 連 帶 負 擔 百 分 之 51、 由 被 告 黃 茂 薰 負 擔 百 分  20

            之 6， 由 被 告 黃 建 復 負 擔 百 分 之 13， 由 被 告 黃 蔡 粟 負 擔 百 分  21

            之 3， 由 被 告 黃 淑 � 負 擔 百 分 之 8。  22

        九 、 本 判 決 第 一 項 原 告 以 424萬 元 為 被 告 張 閎 期 、 張 文 欽 供 擔 保  23

            後 ， 得 假 執 行 。 但 被 告 張 閎 期 、 張 文 欽 以 12,695,811元 為 原  24

            告 預 供 擔 保 ， 得 免 為 假 執 行 。  25

        十 、 本 判 決 第 二 項 原 告 以 1,752萬 元 為 被 告 黃 石 吟 、 陳 清 琦 供 擔  26

            保 後 ， 得 假 執 行 。 但 被 告 黃 石 吟 、 陳 清 琦 以 52,556,701元 為  27

            原 告 預 供 擔 保 ， 得 免 為 假 執 行 。  28

        十 一 、 本 判 決 第 三 項 原 告 以 173萬 元 為 被 告 黃 茂 薰 供 擔 保 後 ， 得  29

              假 執 行 。 但 被 告 黃 茂 薰 以 5,168,537元 為 原 告 預 供 擔 保 ，  30

              得 免 為 假 執 行 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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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十 二 、 本 判 決 第 四 項 原 告 以 518萬 元 為 被 告 黃 建 復 供 擔 保 後 ， 得  01

              假 執 行 。 但 被 告 黃 建 復 以 15,521,874元 為 原 告 預 供 擔 保 ，  02

              得 免 為 假 執 行 。  03

        十 三 、 本 判 決 第 五 項 原 告 以 57萬 元 為 被 告 黃 蔡 粟 供 擔 保 後 ， 得 假  04

              執 行 。 但 被 告 黃 蔡 粟 以 1,693,890元 為 原 告 預 供 擔 保 ， 得  05

              免 為 假 執 行 。  06

        十 四 、 本 判 決 第 六 項 原 告 以 136萬 元 為 被 告 黃 淑 � 供 擔 保 後 ， 得  07

              假 執 行 。 但 被 告 黃 淑 � 以 4,057,998元 為 原 告 預 供 擔 保 ，  08

              得 免 為 假 執 行 。  09

        十 五 、 原 告 其 餘 假 執 行 之 聲 請 均 駁 回 。  10

            事 實 及 理 由  11

        壹 、 程 序 事 項  12

            按 當 事 人 之 法 定 代 理 人 其 代 理 權 消 滅 者 ， 應 由 有 代 理 權 之 法  13

            定 代 理 人 承 受 訴 訟 （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170條 ） ； 該 條 所 定 之 承  14

            受 訴 訟 人 ， 於 得 為 承 受 時 ， 應 即 為 承 受 之 聲 明 （ 同 法 第 175  15

            條 第 1項 ） 。 查 原 告 之 法 定 代 理 人 原 為 張 建 川 ， 於 繫 屬 中 變  16

            更 為 黃 肇 祥 ， 並 以 書 狀 聲 明 承 受 訴 訟 ， 核 與 前 開 規 定 相 符 ，  17

            應 予 准 許 。  18

        貳 、 實 體 方 面 ：  19

        一 、 原 告 起 訴 主 張 ：  20

        （ 一 ） 原 告 係 台 灣 電 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之 分 支 機 構 ， 有 一 定 名 稱 、  21

              目 的 、 營 業 所 ， 並 有 獨 立 財 產 及 代 表 人 ， 符 合 非 法 人 團 體  22

              之 要 件 ， 實 務 見 解 亦 認 原 告 營 業 處 具 有 當 事 人 能 力 。  23

        （ 二 ） 被 告 黃 石 吟 、 黃 茂 熏 、 陳 清 琦 、 張 閎 期 、 張 文 欽 、 黃 建 復  24

              、 黃 蔡 粟 、 黃 淑 � 等 人 （ 下 稱 黃 石 吟 等 8人 ） ， 於 嘉 義 縣  25

              ○ ○ 鄉 ○ ○ ○ 段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號 、 東 石 鄉 三 家 村 17-5號 1樓 ○ ○  26

              ○ 鄉 ○ ○ ○ ○ 段 ○ ○ ○ ○ 號 ○ ○ ○ 鄉 ○ ○ ○ ○ 段 ○ ○ ○ ○ ○ 號 ○  27

              ○ ○ 鄉 ○ ○ ○ 段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號 、 東 石 鄉 三 家 村 17-2號 等 處 ，  28

              共 同 以 783台 挖 礦 機 日 夜 不 停 挖 取 比 特 幣 。 而 被 告 黃 石 吟  29

              等 8人 將 裝 於 上 開 地 點 之 電 表 封 印 撬 開 、 破 壞 封 印 鉛 塊 、  30

              拔 除 電 流 線 排 線 、 以 螺 絲 抵 住 計 量 圓 盤 等 手 法 ， 致 電 表 計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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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量 失 準 ， 藉 此 竊 取 電 能 運 轉 比 特 幣 挖 礦 機 。 上 開 事 項 經 原  01

              告 公 司 人 員 與 嘉 義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刑 警 大 隊 員 警 分 初 於 107  02

              年 6月 8日 、 8月 21日 到 場 查 緝 。 經 實 地 調 查 用 電 設 備 計 算  03

              共 追 償 電 費 共 計 65,153,746元 。  04

        （ 三 ） 依 市 警 局 刑 大 科 偵 字 第 00000000000卷 第 112頁 中 提 及 偵 辦  05

              單 位 自 處 所 1至 處 所 4所 扣 押 證 物 進 行 現 場 勘 查 ， 其 處 所 1  06

              至 處 所 4之 地 址 與 原 告 所 提 供 之 比 特 幣 挖 礦 機 房 區 域 分 配  07

              位 置 圖 所 示 之 處 所 1至 處 所 4之 地 址 均 相 同 ， 顯 見 被 告 黃 石  08

              吟 等 8人 係 基 於 共 同 犯 意 聯 絡 而 竊 取 電 能 。 又 被 告 黃 石 吟  09

              前 於 106年 5月 3日 犯 竊 取 電 能 罪 ， 經 本 院 107年 度 易 字 363  10

              號 判 處 有 期 徒 刑 6月 ， 其 破 壞 電 表 手 法 亦 是 破 壞 電 表 封 印  11

              鎖 ， 將 電 表 內 部 排 線 拔 除 。 而 黃 石 吟 於 107年 6月 8日 再 次  12

              遭 查 獲 時 亦 是 以 破 壞 電 表 封 印 鎖 ， 拔 除 電 流 排 線 方 式 所 為  13

              ， 足 見 被 告 黃 石 吟 等 8人 在 客 觀 上 破 壞 電 表 之 手 法 如 出 一  14

              轍 ， 有 共 同 不 法 侵 害 之 行 為 。 依 民 法 第 185條 第 1項 、 第 2  15

              項 負 連 帶 賠 償 責 任 。  16

        （ 四 ） 查 獲 遭 破 壞 之 電 表 電 號 用 電 人 雖 為 陳 清 琦 、 黃 石 吟 與 張 文  17

              欽 ， 而 用 電 戶 黃 蔡 粟 為 黃 石 吟 母 親 、 黃 石 吟 為 黃 茂 熏 之 父  18

              親 ， 黃 淑 � 則 居 住 竊 電 地 點 附 近 ， 張 閎 期 為 張 文 欽 之 子 等  19

              情 ， 可 證 被 告 黃 石 吟 等 8人 為 緊 密 之 親 友 關 係 。 且 查 獲 挖  20

              礦 機 數 量 高 達 783台 ， 用 電 戶 被 告 對 陳 清 琦 、 黃 石 吟 所 為  21

              上 開 犯 行 斷 無 諉 為 不 知 之 理 。 縱 無 直 接 參 與 犯 行 ， 亦 有 為  22

              幫 助 之 行 為 。  23

        （ 五 ） 被 告 張 閎 期 竊 電 部 分 雖 經 檢 察 官 不 起 訴 處 分 ， 但 被 告 張 閎  24

              期 知 道 電 表 （ 電 號 0000000000-0、 電 表 號 碼 00000000） 為  25

              張 文 欽 以 張 閎 期 名 義 申 請 ， 張 閎 期 為 契 約 用 電 戶 ， 對 電 表  26

              使 用 負 有 善 良 管 理 人 之 注 意 義 務 ， 依 電 業 法 第 56條 、 違 規  27

              用 電 處 理 規 則 第 6條 規 定 、 營 業 規 則 第 31條 第 2項 、 第 95條  28

              之 規 定 ， 被 告 張 閎 期 為 契 約 用 電 戶 ， 對 電 表 有 善 良 保 管 之  29

              責 。 是 被 告 張 閎 期 對 於 竊 電 行 為 所 造 成 原 告 之 損 失 ， 亦 應  30

              負 責 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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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（ 六 ） 比 特 幣 挖 礦 機 須 不 斷 運 轉 才 能 產 生 更 多 效 益 ， 故 需 配 合 冷  01

              氣 、 風 扇 等 為 挖 礦 機 台 降 溫 ， 再 依 被 告 張 文 欽 比 特 幣 挖 礦  02

              用 電 戶 用 電 曲 線 圖 表 （ 電 號 ： 00-00-0000-00-0)， 其 用 電  03

              量 未 有 季 節 性 區 分 ， 足 徵 被 告 整 年 度 均 將 比 特 幣 挖 礦 機 維  04

              持 運 轉 無 訛 。 而 據 台 灣 電 力 公 司 營 業 規 則 施 行 細 則 第 73條  05

              第 1項 第 8款 明 示 虛 擬 貨 幣 （ 挖 礦 ） 等 用 電 場 所 ， 按 24小 時  06

              計 算 每 日 用 電 時 數 。 故 原 告 以 24小 時 請 求 ， 自 屬 合 理 。  07

        （ 七 ） 被 告 黃 石 吟 等 8人 共 同 破 壞 電 表 竊 取 電 能 ， 依 電 業 法 第 56  08

              條 、 違 規 用 電 處 理 規 則 第 6條 之 規 定 ， 應 賠 償 原 告 所 受 損  09

              害 。 原 告 先 位 依 電 業 法 第 56條 、 民 法 第 184條 第 1項 前 段 、  10

              民 法 第 185條 規 定 ， 請 求 被 告 黃 石 吟 等 8人 連 帶 損 害 賠 償  11

              65,153,746元 。  12

        （ 八 ） 備 位 訴 之 聲 明 請 求 權 基 礎 ：  13

           1、 被 告 黃 石 吟 等 8人 之 刑 事 部 分 均 已 偵 查 完 畢 ， 被 告 張 文 欽  14

              （ 107年 度 易 字 第 869號 ） 、 黃 石 吟 、 陳 清 琦 、 黃 蔡 粟 （  15

              108年 度 易 字 第 387號 ） 之 竊 電 案 件 已 經 嘉 義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 16

              察 官 提 起 公 訴 ， 其 餘 被 告 張 閎 期 、 黃 建 復 、 黃 淑 � 則 不 起  17

              訴 ， 黃 茂 勳 則 未 移 送 。  18

           2、 比 較 被 告 黃 蔡 粟 、 陳 清 琦 、 黃 石 吟 、 黃 建 復 之 警 詢 筆 錄 後  19

              ， 被 告 黃 蔡 粟 與 其 他 被 告 之 陳 述 多 有 出 入 ， 且 自 身 供 詞 前  20

              後 矛 盾 不 一 ， 顯 然 有 虛 偽 不 實 之 情 事 ， 足 證 被 告 黃 蔡 粟 明  21

              知 黃 石 吟 、 陳 清 琦 之 竊 電 行 為 有 共 同 犯 意 之 聯 絡 ， 而 故 意  22

              與 被 告 黃 石 吟 、 陳 清 琦 共 同 不 法 侵 害 原 告 之 權 利 。  23

           3、 張 文 欽 以 子 張 閎 期 所 有 位 在 嘉 義 縣 ○ ○ 鄉 ○ ○ 村 ○ ○ ○ ○  24

              段 ○ ○ ○ ○ 號 ， 私 自 將 原 告 所 設 置 之 電 表 （ 電 號 0000000000  25

              -0， 電 表 號 碼 00000000） 外 箱 破 壞 ， 並 破 壞 封 印 鎖 、 封 印  26

              鉛 塊 及 將 電 表 內 電 流 排 線 拔 除 ， 藉 此 竊 取 電 流 使 用 。 是 張  27

              文 欽 、 黃 石 吟 、 陳 清 琦 亦 同 為 實 際 竊 電 之 行 為 人 ， 造 成 原  28

              告 上 開 電 號 電 表 受 有 短 收 電 費 12,683,637元 之 損 失 。  29

           4、 黃 茂 薰 、 張 閎 期 、 黃 建 復 等 人 之 表 燈 新 設 登 記 單 ， 所 留 之  30

              聯 絡 電 話 均 為 「 0000000」 ， 可 證 明 張 文 欽 、 張 閎 期 、 黃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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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茂 薰 、 黃 建 復 等 人 有 共 同 行 為 分 擔 與 犯 意 聯 絡 ， 縱 非 共 同  01

              正 犯 ， 亦 有 幫 助 犯 之 故 意 。 尤 其 ， 張 閎 期 在 本 件 107年 8月  02

              底 查 獲 竊 電 情 事 後 ， 於 同 年 10月 5日 將 其 名 下 台 南 市 ○ 區  03

              ○ ○ 段 210、 210-2、 210-3、 211、 211-5、 873地 號 土 地 ，  04

              向 玉 山 商 業 銀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設 定 抵 押 權 擔 保 ， 借 款 480  05

              萬 元 ， 更 徵 被 告 張 閎 期 係 為 避 免 賠 償 責 任 而 故 意 脫 產 ， 顯  06

              與 張 文 欽 有 共 同 犯 意 聯 絡 。 縱 認 為 張 閎 期 並 非 實 際 竊 電 之  07

              人 ， 亦 無 幫 助 竊 電 ， 然 依 台 電 營 業 規 則 第 95條 第 2項 、 第 9  08

              、 31、 32條 、 民 法 第 179條 規 定 ， 仍 應 與 張 文 欽 負 不 真 正  09

              連 帶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。  10

        （ 九 ） 訴 之 聲 明 ：  11

           1、 先 位 訴 之 聲 明 ：  12

            � 被 告 黃 石 吟 、 陳 清 琦 、 黃 茂 熏 、 張 閎 期 、 張 文 欽 、 黃 建 復  13

              、 黃 蔡 粟 、 黃 淑 � 應 連 帶 給 付 原 告 65,153,746元 ， 及 自 起  14

              訴 狀 繕 本 送 達 翌 日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， 按 年 息 百 分 之 5計 算 之  15

              利 息 。  16

            � 訴 訟 費 用 由 被 告 等 人 負 擔 。  17

            � 原 告 願 供 擔 保 ， 請 准 宣 告 假 執 行 。  18

           2、 備 位 訴 之 聲 明 ：  19

            � 被 告 黃 石 吟 、 陳 清 琦 、 黃 蔡 粟 應 連 帶 給 付 原 告 7,430,004  20

              元 ， 及 自 起 訴 狀 繕 本 送 達 翌 日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， 按 年 息 百 分  21

              之 5計 算 之 利 息 。  22

            � 被 告 黃 石 吟 、 陳 清 琦 、 黃 蔡 粟 應 連 帶 給 付 原 告 5,172,326  23

              元 ， 及 自 起 訴 狀 繕 本 送 達 翌 日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， 按 年 息 百 分  24

              之 5計 算 之 利 息 ； 被 告 黃 茂 熏 應 給 付 原 告 5,172,326元 及 自  25

              起 訴 狀 繕 本 送 達 翌 日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， 按 年 息 百 分 之 5計 算  26

              之 利 息 。 如 被 告 其 中 一 人 已 為 給 付 ， 另 一 人 於 其 給 付 金 額  27

              之 範 圍 內 ， 免 給 付 之 義 務 。  28

            � 被 告 張 文 欽 、 張 閎 期 應 連 帶 給 付 原 告 12,683,637元 ， 及 自  29

              起 訴 狀 繕 本 送 達 翌 日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， 按 年 息 百 分 之 5計 算  30

              之 利 息 。 如 被 告 其 中 一 人 已 為 給 付 ， 另 一 人 於 其 給 付 金 額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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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之 範 圍 內 ， 免 給 付 之 義 務 。  01

            � 被 告 黃 石 吟 、 陳 清 琦 、 黃 蔡 粟 應 連 帶 給 付 原 告 15,482,612  02

              元 及 自 起 訴 狀 繕 本 送 達 翌 日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， 按 年 息 百 分 之  03

              5計 算 之 利 息 ； 被 告 黃 建 復 應 給 付 原 告 15,482,612元 及 自  04

              起 訴 狀 繕 本 送 達 翌 日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， 按 年 息 百 分 之 5計 算  05

              之 利 息 。 如 被 告 其 中 一 人 已 為 給 付 ， 另 一 人 於 其 給 付 金 額  06

              之 範 圍 內 ， 免 給 付 之 義 務 。  07

            � 被 告 黃 石 吟 、 陳 清 琦 、 黃 蔡 粟 應 連 帶 給 付 原 告 24,385,167  08

              元 及 自 起 訴 狀 繕 本 送 達 翌 日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， 按 年 息 百 分 之  09

              5計 算 之 利 息 ； 被 告 黃 淑 � 應 給 付 原 告 24,385,167元 及 自  10

              起 訴 狀 繕 本 送 達 翌 日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， 按 年 息 百 分 之 5計 算  11

              之 利 息 。 如 被 告 其 中 一 人 已 為 給 付 ， 另 一 人 於 其 給 付 金 額  12

              之 範 圍 內 ， 免 給 付 之 義 務 。  13

            � 訴 訟 費 用 由 被 告 等 人 負 擔 。  14

            � 上 開 請 求 ， 原 告 願 供 擔 保 ， 請 准 宣 告 假 執 行 。  15

        二 、 被 告 則 以 ：  16

        （ 一 ） 台 灣 電 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嘉 義 區 營 業 處 ， 營 運 處 並 非 公 司 ，  17

              亦 非 分 公 司 ， 亦 不 是 非 法 人 團 體 ， 是 否 具 有 當 事 人 能 力 ，  18

              法 院 應 先 調 查 。  19

        （ 二 ） 否 認 被 告 黃 石 吟 等 8人 有 共 同 竊 電 ， 且 經 實 地 調 查 各 電 表  20

              係 不 同 用 電 人 。 又 依 電 業 法 第 2條 第 17款 規 定 ， 原 告 查 報  21

              電 錶 之 違 規 用 電 者 （ 指 竊 電 者 ） 應 先 認 定 ， 以 確 定 賠 償 對  22

              象 。 原 告 以 用 戶 申 請 人 係 使 用 借 貸 之 人 ， 應 負 善 良 管 理 人  23

              之 責 任 ， 然 使 用 借 貸 契 約 乃 要 物 契 約 ， 原 告 並 無 將 電 表 列  24

              為 使 用 借 貸 之 標 的 物 交 付 給 用 戶 申 請 人 。 另 外 電 表 乃 固 定  25

              於 建 物 之 外 ， 任 何 人 均 可 破 壞 ， 不 得 以 電 表 遭 破 壞 ， 即 認  26

              為 被 告 有 違 善 良 管 理 人 之 義 務 。 又 用 戶 申 請 人 黃 建 復 、 張  27

              閎 期 ， 均 獲 檢 方 不 起 訴 確 定 在 案 。 故 原 告 主 張 用 戶 申 請 人  28

              （ 非 實 際 用 電 之 人 ） 亦 應 賠 償 ， 自 非 可 採 。  29

        （ 三 ） 有 關 賠 償 電 費 之 計 算 ：  30

           1、 用 電 設 備 之 容 量 係 指 每 一 電 錶 之 用 電 設 備 容 量 ， 而 每 日 用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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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電 時 數 ， 按 營 業 規 則 第 139條 追 償 電 費 推 算 每 日 用 電 時 數  01

              ， 依 用 電 場 所 性 質 按 下 列 規 定 時 數 計 算 ： 非 營 業 場 所 ： 住  02

              宅 、 辦 公 性 質 類 及 其 他 ， 按 8小 時 計 算 。 故 原 告 主 張 電 費  03

              以 24小 時 計 算 ， 顯 有 可 議 ， 應 以 每 日 8小 時 計 算 。  04

           2、 依 嘉 義 地 檢 署 107年 度 偵 字 第 5173、 5616、 6819、 9509號  05

              起 訴 書 第 3頁 記 載 ： 「 107年 6月 28日 以 黃 淑 � 名 義 向 台 電  06

              公 司 申 請 … 電 表 」 及 申 請 書 佐 證 ， 故 自 申 請 日 至 查 獲 竊 電  07

              107年 8月 21日 止 共 54天 ， 黃 淑 � 追 償 期 間 應 為 54天 。  08

           3、 依 用 電 實 際 調 查 書 「 燈 、 力 」 欄 位 圈 選 之 類 型 ， 圈 選 「 燈  09

              」 為 表 燈 ， 圈 選 「 力 」 為 低 壓 電 力 。 而 依 原 告 所 提 「 各 類  10

              用 電 流 動 電 費 每 度 平 均 單 價 」 ， 表 燈 之 年 平 均 每 度 為 2.62  11

              元 ， 低 壓 電 力 之 年 平 均 每 度 為 2.50元 。  12

           4、 原 告 主 張 依 據 台 灣 電 力 公 司 營 業 規 則 第 97條 規 定 ， 追 償 電  13

              價 應 以 臨 時 電 價 計 算 （ 原 電 價 1.6倍 ） ， 惟 台 灣 電 力 公 司  14

              營 業 規 則 第 97條 「 竊 電 或 電 力 用 戶 主 未 申 請 而 增 加 用 電 容  15

              量 之 追 償 電 費 ， 按 追 償 期 之 臨 時 電 價 計 算 ； 對 依 章 享 有 優  16

              待 之 用 戶 ， 則 不 予 優 待 或 折 扣 」 ， 由 此 可 知 竊 電 之 用 戶 有  17

              「 未 申 請 」 用 電 容 量 時 ， 始 視 同 臨 時 用 電 之 電 費 處 理 ， 然  18

              本 件 電 錶 乃 申 請 用 電 ， 不 符 合 未 申 請 用 電 之 竊 電 情 形 ， 自  19

              不 可 逕 以 臨 時 用 電 計 算 賠 償 。  20

        （ 五 ） 訴 之 聲 明 ：  21

           1、 原 告 先 位 及 備 位 之 訴 均 駁 回 。  22

           2、 訴 訟 費 用 由 原 告 負 擔 。  23

           3、 如 受 不 利 判 決 ， 願 供 擔 保 請 准 免 為 假 執 行 。  24

        三 、 爭 點 事 項 ：  25

        （ 一 ） 不 爭 執 事 項 ：  26

           1、 電 號 00000000-0之 用 電 戶 為 被 告 黃 石 吟 ， 用 電 人 為 被 告 陳  27

              清 琦 。  28

              電 號 00000000-0之 用 電 戶 為 被 告 黃 茂 薰 ， 用 電 人 為 被 告 陳  29

              清 琦 。  30

              電 號 00000000-0之 用 電 戶 為 被 告 張 閎 期 ， 用 電 人 為 被 告 張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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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文 欽 。  01

              電 號 00000000-0之 用 電 戶 為 被 告 黃 建 復 ， 用 電 人 為 被 告 陳  02

              清 琦 。  03

              電 號 00000000-0之 用 電 戶 為 被 告 黃 蔡 粟 ， 用 電 人 為 被 告 陳  04

              清 琦 。  05

              電 號 00000000-0之 用 電 戶 為 被 告 黃 淑 � ， 用 電 人 為 被 告 陳  06

              清 琦 。  07

              電 號 00000000-0之 用 電 戶 為 被 告 黃 淑 � ， 用 電 人 為 被 告 陳  08

              清 琦 。  09

              電 號 00000000-0之 用 電 戶 為 被 告 黃 淑 � ， 用 電 人 為 被 告 陳  10

              清 琦 。  11

           2、 附 表 所 列 1、 2電 號 於 107年 6月 8日 、 3-7號 電 號 於 107年 8月  12

              21日 經 查 獲 有 竊 電 之 事 實 。  13

        （ 二 ） 爭 執 事 項 ：  14

           1、 原 告 是 否 有 當 事 人 適 格 ？  15

           2、 被 告 等 人 是 否 應 負 損 害 賠 償 之 責 ？  16

           3、 原 告 可 請 求 之 賠 償 額 為 何 ？  17

        四 、 本 院 判 斷 ：  18

        （ 一 ） 原 告 是 否 有 當 事 人 適 格 ？  19

           1、 依 中 央 行 政 機 關 組 織 基 準 法 第 3條 規 定 ： 「 本 法 用 詞 定 義  20

              如 下 ： 一 、 機 關 ： 就 法 定 事 務 ， 有 決 定 並 表 示 國 家 意 思 於  21

              外 部 ， 而 依 組 織 法 律 或 命 令 （ 以 下 簡 稱 組 織 法 規 ） 設 立 ，  22

              行 使 公 權 力 之 組 織 。 二 、 獨 立 機 關 ： 指 依 據 法 律 獨 立 行 使  23

              職 權 ， 自 主 運 作 ， 除 法 律 另 有 規 定 外 ， 不 受 其 他 機 關 指 揮  24

              監 督 之 合 議 制 機 關 。 三 、 機 構 ： 機 關 依 組 織 法 規 將 其 部 分  25

              權 限 及 職 掌 劃 出 ， 以 達 成 其 設 立 目 的 之 組 織 」 。  26

           2、 又 分 支 機 構 係 由 總 公 司 分 設 之 獨 立 機 構 ， 就 其 業 務 範 圍 內  27

              之 事 項 涉 訟 時 ， 有 當 事 人 能 力 。 其 重 點 在 於 獨 立 機 構 ， 而  28

              非 是 否 依 公 司 法 之 規 定 為 分 公 司 之 登 記 。 此 就 其 後 認 政 府  29

              機 關 之 分 支 機 構 ， 就 其 業 務 範 圍 內 之 事 項 涉 訟 時 ， 亦 有 當  30

              事 人 能 力 自 明 。 獨 立 機 構 ， 必 有 一 定 之 組 織 型 態 ， 健 全 之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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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人 事 編 制 及 獨 立 之 會 計 制 度 始 足 當 之 。 且 實 例 上 均 認 台 灣  01

              電 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各 地 營 業 處 有 當 事 人 能 力 （ 可 參 最 高 法  02

              院 64年 台 上 字 第 258號 ） 。 是 原 告 於 本 件 有 當 事 人 能 力 ，  03

              被 告 抗 辯 原 告 無 當 事 人 能 力 ， 應 不 可 採 。  04

        （ 二 ） 被 告 等 人 是 否 應 負 損 害 賠 償 之 責 ？  05

           1、 按 因 故 意 或 過 失 ， 不 法 侵 害 他 人 之 權 利 者 ， 負 損 害 賠 償 責  06

              任 （ 民 法 第 184條 第 1項 前 段 ） ； 數 人 共 同 不 法 侵 害 他 人 之  07

              權 利 者 ， 連 帶 負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（ 民 法 第 185條 第 1項 前 段 ）  08

              ﹔ 又 民 事 上 之 共 同 侵 權 行 為 ， 與 刑 事 上 之 共 同 正 犯 ， 其 構  09

              成 要 件 並 不 完 全 相 同 ， 共 同 侵 權 行 為 人 間 不 以 有 意 思 聯 絡  10

              為 必 要 ， 惟 在 客 觀 上 仍 須 數 人 之 不 法 行 為 ， 均 為 其 所 生 損  11

              害 之 共 同 原 因 ， 即 所 謂 行 為 關 連 共 同 ， 始 足 成 立 共 同 侵 權  12

              行 為 。  13

           2、 原 告 主 張 被 告 8人 應 負 擔 連 帶 賠 償 責 任 係 以 ： 「 � 查 獲 遭  14

              破 壞 之 電 表 電 號 ， 用 電 人 雖 為 陳 清 琦 、 黃 石 吟 與 張 文 欽 ，  15

              而 用 電 戶 黃 蔡 粟 為 黃 石 吟 母 親 、 黃 石 吟 為 黃 茂 熏 之 父 親 ，  16

              黃 淑 � 則 居 住 竊 電 地 點 附 近 ， 張 閎 期 為 張 文 欽 之 子 等 情 ，  17

              可 證 被 告 黃 石 吟 等 8人 間 均 為 緊 密 之 親 友 關 係 。 � 查 獲 比  18

              特 幣 挖 礦 機 數 量 高 達 783台 ， 除 經 檢 察 官 偵 辦 之 被 告 陳 清  19

              琦 、 黃 石 吟 為 竊 電 之 人 外 ， 其 餘 用 電 戶 被 告 對 陳 清 琦 、 黃  20

              石 吟 所 為 上 開 犯 行 斷 無 諉 為 不 知 之 理 。 � 縱 無 直 接 參 與 本  21

              件 犯 行 ， 亦 有 為 幫 助 之 行 為 。 � 依 市 警 局 000000 00000卷  22

              第 112頁 中 提 及 偵 辦 單 位 自 處 所 1至 處 所 4所 扣 押 證 物 進 行  23

              現 場 勘 查 ， 其 處 所 1至 處 所 4之 地 址 與 原 告 所 提 供 之 比 特 幣  24

              挖 礦 機 房 區 域 分 配 位 置 圖 所 示 之 處 所 1至 處 所 4之 地 址 均 相  25

              同 」 。 惟 緊 密 之 親 友 關 係 並 非 即 為 客 觀 上 損 害 之 共 同 原 因  26

              ， 而 謂 有 行 為 關 連 共 同 ， 又 所 謂 「 其 餘 用 電 戶 被 告 對 陳 清  27

              琦 、 黃 石 吟 所 為 上 開 犯 行 斷 無 諉 為 不 知 之 理 」 ； 「 有 為 幫  28

              助 之 行 為 」 ， 「 查 獲 電 號 地 號 相 近 」 等 ， 此 僅 係 原 告 推 測  29

              之 詞 ， 仍 需 有 證 據 證 明 其 餘 用 電 戶 被 告 對 陳 清 琦 、 黃 石 吟  30

              之 竊 電 之 行 為 有 所 知 情 ， 或 有 幫 助 之 行 為 始 可 。 又 依 查 獲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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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電 號 之 相 關 位 置 （ 本 院 卷 一 第 389頁 ） ， 尚 有 段 距 離 ， 無  01

              法 以 此 可 認 用 電 戶 互 相 間 ， 或 用 電 戶 與 對 被 告 對 陳 清 琦 、  02

              黃 石 吟 之 竊 電 之 行 為 有 意 思 聯 絡 ， 或 有 客 觀 上 之 不 法 行 為  03

              ， 而 均 為 損 害 之 共 同 原 因 ， 或 幫 助 之 行 為 。 故 原 告 上 開 理  04

              由 ， 無 法 可 認 定 用 電 戶 與 被 告 對 陳 清 琦 、 黃 石 吟 之 竊 電 行  05

              為 應 負 連 帶 賠 償 責 任 ， 合 先 敘 明 。  06

           3、 上 述 電 號 經 原 告 之 稽 查 人 員 會 同 警 方 於 107年 6月 8日 、 107  07

              年 8月 21日 查 獲 有 竊 電 之 行 為 ， 為 被 告 所 不 爭 執 （ 本 院 卷  08

              一 第 189頁 ） ， 並 有 用 電 實 地 調 查 書 可 證 （ 本 院 卷 一 第 37  09

              -51頁 ） ， 亦 屬 為 真 。  10

           4、 按 再 生 能 源 發 電 業 及 售 電 業 對 於 違 規 用 電 情 事 ， 得 依 其 所  11

              裝 置 之 用 電 設 備 、 用 電 種 類 及 其 瓦 特 數 或 馬 力 數 ， 按 電 業  12

              之 供 電 時 間 及 電 價 計 算 損 害 ， 向 違 規 用 電 者 請 求 賠 償 ； 其  13

              最 高 賠 償 額 ， 以 一 年 之 電 費 為 限 （ 電 業 法 第 56條 ） ； 無 法  14

              律 上 之 原 因 而 受 利 益 ， 致 他 人 受 損 害 者 ， 應 返 還 其 利 益 。  15

              雖 有 法 律 上 之 原 因 ， 而 其 後 已 不 存 在 者 ， 亦 同 （ 民 法 第  16

              179條 ） ； 因 故 意 或 過 失 ， 不 法 侵 害 他 人 之 權 利 者 ， 負 損  17

              害 賠 償 責 任 （ 民 法 第 184條 第 1項 前 段 ） ； 數 人 共 同 不 法 侵  18

              害 他 人 之 權 利 者 ， 連 帶 負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（ 民 法 第 185條 第 1  19

              項 前 段 ） ﹔ 又 民 事 上 之 共 同 侵 權 行 為 ， 與 刑 事 上 之 共 同 正  20

              犯 ， 其 構 成 要 件 並 不 完 全 相 同 ， 共 同 侵 權 行 為 人 間 不 以 有  21

              意 思 聯 絡 為 必 要 ， 惟 在 客 觀 上 仍 須 數 人 之 不 法 行 為 ， 均 為  22

              其 所 生 損 害 之 共 同 原 因 ， 即 所 謂 行 為 關 連 共 同 ， 始 足 成 立  23

              共 同 侵 權 行 為 。 次 按 借 用 人 應 以 善 良 管 理 人 之 注 意 ， 保 管  24

              借 用 物 （ 民 法 第 468條 第 1項 ） ； 檢 驗 送 電 後 電 度 表 接 線 箱  25

              由 本 公 司 負 責 維 護 ， 用 戶 對 所 使 用 之 電 度 表 ， 應 依 使 用 借  26

              貸 關 係 有 關 規 定 負 善 良 保 管 之 責 ； 電 度 表 及 本 公 司 封 印 不  27

              得 任 意 拆 遷 、 移 動 或 更 換 ， 如 有 必 要 ， 需 經 申 請 並 由 本 公  28

              司 認 可 及 施 工 。 電 度 表 之 「 同 」 字 鉛 封 及 標 示 牌 不 得 任 意  29

              損 壞 、 除 去 或 污 穢 ， 如 有 必 要 ， 需 報 請 經 濟 部 指 定 之 專 責  30

              機 關 或 主 管 機 關 委 託 之 其 他 政 府 機 關 （ 構 ） 、 團 體 核 准 後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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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始 可 拆 封 ； 經 取 得 竊 電 或 裝 置 契 約 電 力 用 戶 未 申 請 而 增 加  01

              用 電 容 量 事 實 之 人 證 、 物 證 ， 雖 不 能 確 認 係 何 人 所 為 ， 仍  02

              得 對 用 戶 或 現 場 實 際 用 電 人 或 其 負 責 人 追 償 電 費 及 停 止 供  03

              電 。 原 告 公 司 營 業 規 則 第 31條 第 2項 、 第 32條 、 營 業 規 則  04

              施 行 細 則 第 146條 第 1項 （ 本 院 卷 第 93、 668頁 ） 。  05

           5、 電 號 00000000-0部 分 ：  06

            � 此 電 號 之 用 電 戶 為 被 告 張 閎 期 ， 用 電 人 為 被 告 張 文 欽 ， 並  07

              有 竊 電 之 事 實 ， 業 如 前 述 。 而 被 告 張 文 欽 於 偵 查 中 已 自 認  08

              有 竊 電 之 事 實 ， 此 有 嘉 義 地 檢 察 署 107年 度 偵 字 第 9510號  09

              起 訴 書 可 證 （ 本 院 卷 一 第 181、 182頁 ） 。 是 被 告 張 文 欽 竊  10

              電 之 行 為 係 侵 害 原 告 之 權 益 ， 亦 受 有 不 當 得 利 ， 並 造 成 原  11

              告 受 損 害 ， 則 原 告 依 電 業 法 第 56條 、 民 法 第 179、 184之 規  12

              定 ， 請 求 被 告 張 文 欽 就 電 號 00000000-0遭 竊 電 之 損 害 賠 償  13

              ， 自 屬 有 據 。  14

            � 原 告 並 未 提 出 被 告 張 閎 期 知 情 被 告 張 文 欽 有 竊 電 之 事 證 ，  15

              且 被 告 張 閎 期 亦 經 檢 察 官 不 起 訴 處 分 ， 此 有 107年 度 偵 字  16

              第 9510號 不 起 訴 處 分 書 可 證 （ 本 院 卷 一 第 185、 186頁 ） 。  17

              又 單 純 之 申 請 電 錶 ， 係 合 法 之 行 為 ， 不 得 以 有 申 請 電 錶 之  18

              行 為 ， 即 可 謂 其 有 不 法 之 侵 害 行 為 。 其 次 ， 張 閎 期 雖 於  19

              107年 10月 5日 將 其 名 下 台 南 市 ○ 區 ○ ○ 段 210、 210-2、  20

              210-3、 211、 211-5地 號 、 同 段 873建 號 設 定 登 記 480萬 元  21

              之 抵 押 權 ， 此 有 謄 本 可 證 （ 嘉 義 地 檢 察 署 107年 度 偵 字 第  22

              6819號 卷 第 423-434頁 ） ， 但 此 僅 能 證 明 被 告 張 閎 期 於 案  23

              發 後 有 將 其 不 動 產 設 定 抵 押 借 款 ， 但 無 法 推 論 被 告 張 閎 期  24

              事 前 即 知 被 告 張 文 欽 有 竊 電 之 行 為 。 故 無 證 據 可 證 明 被 告  25

              張 閎 期 與 被 告 張 文 欽 竊 電 之 行 為 ， 有 意 思 聯 絡 ， 或 客 觀 上  26

              係 損 害 之 共 同 原 因 而 具 行 為 關 連 之 共 同 性 ， 故 被 告 張 閎 期  27

              與 被 告 張 文 欽 二 人 不 能 成 立 共 同 侵 權 行 為 ， 即 不 負 連 帶 賠  28

              償 責 任 。  29

            � 然 被 告 自 承 張 文 欽 與 張 閎 期 係 父 子 關 係 ， 被 告 張 文 欽 有 告  30

              訴 張 閎 期 要 以 其 名 義 申 請 電 錶 （ 本 院 卷 一 第 244頁 ） 。 是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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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被 告 張 閎 期 已 知 張 文 欽 要 以 其 名 義 申 請 電 表 ， 故 被 告 張 閎  01

              期 既 係 用 電 戶 ， 且 電 錶 已 供 電 使 用 即 屬 有 交 付 電 錶 予 用 戶  02

              使 用 人 ， 用 電 戶 就 該 電 表 自 應 負 善 良 保 管 之 責 。 且 對 該 電  03

              表 及 其 上 之 封 印 不 得 損 壞 、 拆 封 ， 而 該 電 表 封 印 鎖 遭 人 撬  04

              開 再 偽 裝 封 回 ， 致 使 電 表 計 量 失 效 不 準 ， 堪 認 被 告 張 閎 期  05

              就 此 未 盡 保 管 之 責 ， 為 有 過 失 。 從 而 ， 原 告 依 上 開 規 定 ，  06

              依 債 務 不 履 行 責 任 ， 請 求 被 告 張 閎 期 就 電 號 00000000-0遭  07

              竊 電 之 損 害 賠 償 ， 自 屬 有 據 ， 為 有 理 由 。  08

            � 被 告 張 閎 期 所 負 係 未 盡 保 管 之 責 之 契 約 責 任 ， 與 被 告 張 文  09

              欽 之 侵 權 行 為 賠 償 責 任 。 其 二 者 並 無 連 帶 賠 償 之 明 文 ， 然  10

              其 二 人 對 此 電 錶 因 竊 電 對 原 告 之 賠 償 責 任 ， 係 2人 以 同 一  11

              目 的 ， 本 於 各 別 之 發 生 原 因 ， 對 債 權 人 各 負 全 部 給 付 之 義  12

              務 ， 因 其 中 一 人 為 給 付 ， 其 他 被 告 即 應 同 免 其 責 任 之 債 務  13

              ， 故 為 不 真 正 連 帶 債 任 。  14

            � 此 處 挖 礦 機 之 帳 號 為 被 告 張 文 欽 ， 並 無 聯 結 其 他 被 告 之 帳  15

              號 使 用 ， 此 有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刑 事 警 察 局 現 場 數 位 證 物 勘 察  16

              報 告 可 證 （ 嘉 義 市 警 察 局 嘉 警 市 刑 大 科 偵 字 第 1071806776  17

              號 卷 第 111-122頁 ） 。 足 證 此 處 之 挖 礦 機 係 被 告 張 文 欽 獨  18

              自 挖 礦 。 又 原 告 並 未 提 出 被 告 黃 石 吟 、 黃 茂 薰 、 陳 清 琦 、  19

              黃 建 復 、 黃 蔡 粟 、 黃 淑 � 知 情 被 告 張 文 欽 有 竊 電 之 事 證 。  20

              故 無 證 據 可 證 明 被 告 黃 石 吟 、 黃 茂 薰 、 陳 清 琦 、 黃 建 復 、  21

              黃 蔡 粟 、 黃 淑 � 就 電 號 00000000-0遭 被 告 張 文 欽 竊 電 之 行  22

              為 ， 有 意 思 聯 絡 ， 或 客 觀 上 係 損 害 之 共 同 原 因 而 具 行 為 關  23

              連 共 同 性 。 故 被 告 黃 石 吟 、 黃 茂 薰 、 陳 清 琦 、 黃 建 復 、 黃  24

              蔡 粟 、 黃 淑 � ， 與 被 告 張 文 欽 就 電 號 00000000-0遭 竊 電 不  25

              能 成 立 共 同 侵 權 行 為 ， 不 負 賠 償 責 任 。  26

           6、 電 號 00000000-0、 00000000-0、 00000000-0、 00000000-0  27

              、 00000000-0、 00000000-0、 00000000-0部 分 ：  28

            � 電 號 00000000-0之 用 電 戶 為 被 告 黃 石 吟 ， 00000000-0之 用  29

              電 戶 為 被 告 黃 茂 薰 ， 00000000-0之 用 電 戶 為 被 告 黃 建 復 ，  30

              ， 00000000-0之 用 電 戶 為 被 告 黃 蔡 粟 ， 00000000-0之 用 電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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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戶 為 被 告 黃 淑 � ， 00000000-0之 用 電 戶 為 被 告 黃 淑 � ，  01

              00000000-0之 用 電 戶 為 被 告 黃 淑 � ， 上 述 之 用 電 人 均 係 被  02

              告 陳 清 琦 ， 並 有 竊 電 之 事 實 ， 業 如 前 述 。 而 被 告 陳 清 琦 於  03

              偵 查 中 已 自 認 有 竊 電 之 事 實 ， 此 有 嘉 義 地 檢 察 署 107年 度  04

              偵 字 第 5173號 起 訴 書 可 證 （ 本 院 卷 一 第 289-295頁 ） 。 是  05

              被 告 陳 清 琦 確 有 竊 電 之 行 為 ， 並 因 此 侵 害 原 告 之 權 益 ， 亦  06

              受 有 不 當 得 利 ， 且 造 成 原 告 受 損 害 。  07

            � 被 告 黃 石 吟 於 警 訊 中 供 稱 ： 「 東 石 鄉 三 家 村 三 塊 厝 17-3、  08

              17-5號 、 係 其 於 107年 5、 6月 間 出 租 予 陳 清 琦 使 用 」 等 語  09

              （ 嘉 義 市 警 察 局 嘉 警 市 刑 大 科 偵 字 第 1071803588號 卷 第 7  10

              頁 反 面 ） 。 此 與 被 告 陳 清 琦 於 警 訊 中 供 稱 ： 「 東 石 鄉 三 家  11

              村 三 塊 厝 17-3、 17-5號 、 係 其 於 107年 6月 間 向 黃 石 吟 承 租  12

              ， 每 筆 租 金 各 10萬 元 ， 合 計 20萬 元 」 等 語 （ 嘉 義 市 警 察 局  13

              嘉 警 市 刑 大 科 偵 字 第 1071806776號 卷 第 13、 14頁 ） 相 符 。  14

              被 告 陳 清 琦 於 偵 查 中 供 稱 ： 「 電 費 係 黃 石 吟 向 我 收 ， 我 拿  15

              現 金 給 他 」 等 語 （ 嘉 義 地 檢 署 107年 度 偵 字 第 6819號 卷 第  16

              234頁 ） 。 黃 石 吟 接 受 民 視 新 聞 台 訪 問 時 ， 表 示 查 扣 之 比  17

              特 幣 挖 礦 機 台 中 有 150台 係 其 所 有 ， 此 有 採 證 照 片 4張 可 證  18

              （ 嘉 義 市 警 察 局 嘉 警 市 刑 大 科 偵 字 第 1071806776號 卷 第  19

              155、 156頁 ） 。 其 次 ， 嘉 義 縣 ○ ○ 鄉 ○ ○ ○ 段 ○ ○ ○ ○ 號 上 之  20

              建 物 ， 出 入 均 係 自 被 告 黃 石 吟 、 黃 蔡 粟 位 於 嘉 義 縣 東 石 鄉  21

              三 塊 厝 17之 3號 住 處 出 入 ， 此 經 嘉 義 地 檢 署 檢 察 官 現 場 勘  22

              驗 屬 實 ， 有 嘉 義 地 署 履 勘 筆 錄 1份 及 蒐 證 影 像 光 碟 2片 可 證  23

              （ 嘉 義 地 檢 署 107年 度 偵 字 第 9509號 卷 第 65、 91頁 ） 。 是  24

              無 論 比 特 幣 挖 礦 機 、 通 風 設 備 之 設 置 ， 被 告 黃 石 吟 應 知 悉  25

              ， 且 該 地 點 之 租 金 亦 無 可 能 高 達 每 月 10萬 元 。 另 被 告 黃 淑  26

              � 於 警 詢 中 供 稱 ： 「 107年 6月 28、 29日 黃 石 吟 、 陳 清 琦 來  27

              我 家 提 及 要 用 我 名 義 申 請 電 錶 ..」 等 語 （ 嘉 義 市 警 察 局 嘉  28

              警 市 刑 大 科 偵 字 第 00000000000卷 第 49、 50頁 ） 。 是 被 告  29

              黃 淑 � 所 述 ， 黃 石 吟 有 向 黃 淑 � 要 資 料 申 請 電 表 使 用 。 再  30

              者 ， 被 告 黃 石 吟 曾 在 嘉 義 縣 ○ ○ 鄉 ○ ○ ○ 段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號 土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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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地 上 鐵 皮 屋 設 置 比 特 幣 挖 礦 機 房 ， 並 因 竊 電 行 為 經 判 決 處  01

              有 期 徒 刑 6月 確 定 之 事 實 ， 亦 有 本 院 107年 度 易 字 第 2595號  02

              判 決 書 可 證 （ 本 院 卷 一 第 63-71頁 ） ， 顯 見 被 告 黃 石 吟 就  03

              挖 礦 機 房 耗 電 甚 巨 之 情 事 ， 應 有 所 認 知 。 是 本 院 綜 合 上 情  04

              ， 認 被 告 黃 石 吟 與 被 告 陳 清 琦 上 開 竊 電 之 行 為 ， 確 係 共 同  05

              為 之 。  06

            � 從 而 ， 原 告 依 電 業 法 第 56條 、 民 法 第 179、 184、 185條 之  07

              規 定 ， 請 求 被 告 黃 石 吟 、 陳 清 琦 就 上 述 電 號 電 號 0000000-  08

              0、 00000000-0、 00000000-0、 00000000-0、 00000000-0  09

              、 00000000-0、 00000000-0遭 竊 電 為 連 帶 損 害 賠 償 ， 自 屬  10

              有 據 ， 為 有 理 由 。  11

           7、 電 號 00000000-0部 分 ：  12

            � 電 號 00000000-0之 用 電 戶 為 被 告 黃 茂 薰 ， 而 原 告 並 未 提 出  13

              被 告 黃 茂 薰 知 情 被 告 陳 清 琦 有 竊 電 之 事 證 ， 且 被 告 黃 茂 薰  14

              並 未 經 警 方 移 送 地 檢 署 偵 查 。 又 單 純 之 申 請 電 表 ， 係 合 法  15

              之 行 為 ， 不 得 以 有 申 請 電 表 之 行 為 ， 即 可 謂 其 有 不 法 之 侵  16

              害 行 為 。 故 無 證 據 可 證 明 被 告 黃 茂 薰 與 被 告 陳 清 琦 共 同 竊  17

              電 之 行 為 ， 有 意 思 聯 絡 ， 或 客 觀 上 係 損 害 之 共 同 原 因 而 具  18

              行 為 關 連 之 共 同 性 ， 故 被 告 黃 茂 薰 與 被 告 陳 清 琦 、 黃 石 吟  19

              不 能 成 立 共 同 侵 權 行 為 ， 不 負 連 帶 賠 償 責 任 。  20

            � 黃 茂 薰 係 用 電 戶 ， 該 電 錶 已 供 電 使 用 即 屬 有 交 付 電 錶 予 用  21

              戶 使 用 人 ， 用 電 戶 就 該 電 表 自 應 負 善 良 保 管 之 責 ， 對 該 電  22

              表 及 其 上 之 封 印 不 得 損 壞 、 拆 封 ， 而 該 電 表 封 印 鎖 遭 人 撬  23

              開 再 偽 裝 封 回 ， 致 使 電 表 計 量 失 效 不 準 ， 堪 認 被 告 黃 茂 薰  24

              就 此 未 盡 保 管 之 責 ， 為 有 過 失 。 從 而 ， 原 告 依 債 務 不 履 行  25

              責 任 ， 請 求 被 告 黃 茂 薰 就 電 號 00000000-0遭 竊 電 之 損 害 賠  26

              償 ， 自 屬 有 據 ， 為 有 理 由 。  27

            � 被 告 黃 茂 薰 所 負 係 未 盡 保 管 之 責 之 契 約 責 任 ， 與 被 告 陳 清  28

              琦 之 侵 權 行 為 賠 償 責 任 ， 其 二 者 並 無 連 帶 賠 償 之 明 文 ， 然  29

              其 二 人 對 此 電 錶 因 竊 電 對 原 告 之 賠 償 責 任 ， 係 2人 以 同 一  30

              目 的 ， 本 於 各 別 之 發 生 原 因 ， 對 債 權 人 各 負 全 部 給 付 之 義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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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務 ， 因 其 中 一 人 為 給 付 ， 其 他 被 告 即 應 同 免 其 責 任 之 債 務  01

              ， 故 為 不 真 正 連 帶 責 任 。  02

            � 此 處 挖 礦 機 之 帳 號 為 被 告 陳 清 琦 、 張 雅 如 ， 並 無 聯 結 其 他  03

              被 告 之 帳 號 使 用 ， 此 有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刑 事 警 察 局 現 場 數 位  04

              證 物 勘 察 報 告 可 證 （ 嘉 義 市 警 察 局 嘉 警 市 刑 大 科 偵 字 第  05

              1071806776號 卷 第 111-122頁 ） 。 足 證 此 處 之 挖 礦 機 係 被  06

              告 陳 清 琦 獨 自 挖 礦 。 原 告 並 未 提 出 被 告 張 閎 期 、 張 文 欽 、  07

              黃 建 復 、 黃 蔡 粟 、 黃 淑 � 等 人 知 情 被 告 陳 清 琦 有 竊 電 之 事  08

              證 。 故 無 證 據 可 證 明 被 告 張 閎 期 、 張 文 欽 、 黃 建 復 、 黃 蔡  09

              粟 、 黃 淑 � 等 人 就 電 號 00000000-0遭 被 告 陳 清 琦 竊 電 之 行  10

              為 ， 有 意 思 聯 絡 ， 或 客 觀 上 係 損 害 之 共 同 原 因 而 具 行 為 關  11

              連 共 同 性 。 故 被 告 張 閎 期 、 張 文 欽 、 黃 建 復 、 黃 蔡 粟 、 黃  12

              淑 � 等 人 ， 與 被 告 陳 清 琦 、 黃 石 吟 不 能 成 立 共 同 侵 權 行 為  13

              ， 亦 即 就 電 號 00000000-0遭 竊 電 ， 並 不 負 賠 償 責 任 。  14

           8、 電 號 00000000-0部 分 ：  15

            � 電 號 00000000-0之 用 電 戶 為 被 告 黃 建 復 ， 而 原 告 並 未 提 出  16

              被 告 黃 建 復 知 情 被 告 陳 清 琦 有 竊 電 之 事 證 ， 且 被 告 黃 建 復  17

              亦 經 檢 察 官 不 起 訴 處 分 ， 此 經 調 閱 有 107年 度 偵 字 第 9509  18

              號 卷 查 明 無 誤 。 被 告 黃 建 復 雖 於 偵 查 中 供 稱 ： 「 有 資 料 給  19

              黃 蔡 粟 申 請 電 表 」 等 語 （ 嘉 義 地 檢 察 署 107年 度 偵 字 第  20

              9509號 卷 第 62頁 ） 。 然 單 純 之 申 請 電 錶 ， 係 合 法 之 行 為 ，  21

              不 得 以 有 申 請 電 錶 之 行 為 ， 即 可 謂 其 有 不 法 之 侵 害 行 為 。  22

              故 無 證 據 可 證 明 被 告 黃 建 復 與 被 告 黃 石 吟 、 陳 清 琦 共 同 竊  23

              電 之 行 為 ， 有 意 思 聯 絡 ， 或 客 觀 上 係 損 害 之 共 同 原 因 而 具  24

              行 為 關 連 之 共 同 性 ， 故 被 告 黃 建 復 與 被 告 黃 石 吟 、 陳 清 琦  25

              不 能 成 立 共 同 侵 權 行 為 ， 不 負 「 連 帶 」 賠 償 責 任 。  26

            � 被 告 黃 建 復 已 知 要 以 其 名 義 申 請 電 表 ， 該 電 錶 已 供 電 使 用  27

              即 屬 有 交 付 電 錶 予 用 戶 使 用 人 ， 用 電 戶 就 該 電 表 自 應 負 善  28

              良 保 管 之 責 ， 對 該 電 表 及 其 上 之 封 印 不 得 損 壞 、 拆 封 ， 而  29

              該 電 表 封 印 鎖 遭 人 撬 開 再 偽 裝 封 回 ， 致 使 電 表 計 量 失 效 不  30

              準 ， 堪 認 被 告 黃 建 復 就 此 未 盡 保 管 之 責 ， 為 有 過 失 。 從 而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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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， 原 告 依 上 開 規 定 ， 依 債 務 不 履 行 責 任 ， 請 求 被 告 黃 建 復  01

              就 電 號 00000000-0之 遭 竊 電 之 損 害 賠 償 ， 自 屬 有 據 ， 為 有  02

              理 由 。  03

            � 被 告 黃 建 復 所 負 係 未 盡 保 管 之 責 之 契 約 責 任 ， 與 被 告 陳 清  04

              琦 之 侵 權 行 為 賠 償 責 任 ， 其 二 者 並 無 連 帶 賠 償 之 明 文 ， 然  05

              其 二 人 對 此 電 錶 因 竊 電 對 原 告 之 賠 償 責 任 ， 係 2人 以 同 一  06

              目 的 ， 本 於 各 別 之 發 生 原 因 ， 對 債 權 人 各 負 全 部 給 付 之 義  07

              務 ， 因 其 中 一 人 為 給 付 ， 其 他 被 告 即 應 同 免 其 責 任 之 債 務  08

              ， 故 為 不 真 正 連 帶 責 任 。  09

            � 此 處 挖 礦 機 之 帳 號 尚 無 法 查 出 係 何 人 之 帳 號 使 用 ， 此 有 內  10

              政 部 警 政 署 刑 事 警 察 局 現 場 數 位 證 物 勘 察 報 告 可 證 （ 嘉 義  11

              市 警 察 局 嘉 警 市 刑 大 科 偵 字 第 1071806776號 卷 第 111-122  12

              頁 ） 。 足 證 此 處 之 挖 礦 機 係 何 人 使 用 ， 尚 屬 不 明 。 且 原 告  13

              並 未 提 出 被 告 黃 茂 薰 、 張 閎 期 、 張 文 欽 、 黃 蔡 粟 、 黃 淑 �  14

              等 人 知 情 被 告 陳 清 琦 竊 電 之 事 證 。 故 無 證 據 可 證 明 被 告 黃  15

              茂 薰 、 張 閎 期 、 張 文 欽 、 黃 蔡 粟 、 黃 淑 � 等 人 就 電 號  16

              00000000-0遭 陳 清 琦 竊 電 之 行 為 ， 有 意 思 聯 絡 ， 或 客 觀 上  17

              係 損 害 之 共 同 原 因 而 具 行 為 關 連 共 同 性 。 故 被 告 黃 茂 薰 、  18

              張 閎 期 、 張 文 欽 、 黃 蔡 粟 、 黃 淑 � 等 人 與 被 告 陳 清 琦 、 黃  19

              石 吟 不 能 成 立 共 同 侵 權 行 為 ， 亦 即 就 電 號 00000000-0遭 竊  20

              電 ， 不 負 賠 償 責 任 。  21

           9、 有 關 電 號 00000000-0部 分 ：  22

            � 此 電 號 之 用 電 戶 為 被 告 黃 蔡 粟 ， 而 原 告 主 張 黃 蔡 粟 出 租 土  23

              地 予 陳 清 琦 ， 又 申 請 電 表 ， 且 其 先 前 因 竊 電 罪 被 判 刑 確 定  24

              ， 其 應 知 被 告 陳 清 琦 有 竊 電 或 幫 助 竊 電 之 情 事 等 語 。 然 竊  25

              電 係 屬 違 法 之 行 為 ， 一 般 人 欲 從 事 違 法 之 行 為 時 ， 實 無 事  26

              先 告 知 他 人 之 理 ， 故 而 難 認 被 告 黃 蔡 粟 於 出 租 土 地 予 陳 清  27

              琦 及 申 請 電 表 時 ， 即 知 被 告 陳 清 琦 欲 從 事 挖 礦 竊 電 之 行 為  28

              。 又 被 告 黃 蔡 粟 於 偵 查 中 供 稱 ： 「 陳 清 琦 向 我 租 地 建 鐵 皮  29

              屋 ， 該 處 之 電 錶 我 申 請 10-20年 了 ， 電 錶 就 給 他 使 用 。 陳  30

              清 琦 沒 有 說 租 地 之 用 途 ， 我 另 外 向 黃 建 復 拿 證 件 ， 交 陳 清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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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琦 去 申 請 電 表 」 等 語 （ 嘉 義 地 檢 察 署 107年 度 偵 字 第 9509  01

              號 卷 第 51、 62頁 ） 。 然 單 純 之 申 請 電 錶 、 出 租 土 地 ， 係 合  02

              法 之 行 為 ， 不 得 以 有 申 請 電 表 、 出 租 土 地 之 行 為 ， 即 可 謂  03

              其 有 不 法 之 侵 害 行 為 。 故 無 證 據 可 證 明 被 告 黃 蔡 粟 與 被 告  04

              陳 清 琦 竊 電 之 行 為 ， 有 意 思 聯 絡 ， 或 客 觀 上 係 損 害 之 共 同  05

              原 因 而 具 行 為 關 連 之 共 同 性 ， 故 被 告 黃 蔡 粟 與 被 告 陳 清 琦  06

              、 黃 石 吟 不 能 成 立 共 同 侵 權 行 為 ， 不 負 連 帶 賠 償 責 任 。  07

            � 被 告 黃 蔡 粟 係 用 電 戶 ， 該 電 錶 已 供 電 使 用 即 屬 有 交 付 電 錶  08

              予 用 戶 使 用 人 ， 用 電 戶 就 該 電 表 自 應 負 善 良 保 管 之 責 ， 對  09

              該 電 表 及 其 上 之 封 印 不 得 損 壞 、 拆 封 ， 而 該 電 表 封 印 鎖 遭  10

              人 撬 開 再 偽 裝 封 回 ， 致 使 電 表 計 量 失 效 不 準 ， 堪 認 被 告 黃  11

              蔡 粟 就 此 未 盡 保 管 之 責 ， 為 有 過 失 。 從 而 ， 原 告 依 上 開 規  12

              定 ， 依 債 務 不 履 行 責 任 ， 請 求 被 告 黃 蔡 粟 就 電 號 00000000  13

              -0之 遭 竊 電 之 損 害 賠 償 ， 自 屬 有 據 ， 為 有 理 由 。  14

            � 被 告 黃 蔡 粟 所 負 係 未 盡 保 管 之 責 之 契 約 責 任 ， 與 被 告 黃 石  15

              吟 、 陳 清 琦 之 侵 權 行 為 賠 償 責 任 。 其 二 者 並 無 連 帶 賠 償 之  16

              明 文 ， 然 其 二 人 對 此 電 錶 因 竊 電 對 原 告 之 賠 償 責 任 ， 係 2  17

              人 以 同 一 目 的 ， 本 於 各 別 之 發 生 原 因 ， 對 債 權 人 各 負 全 部  18

              給 付 之 義 務 ， 因 其 中 一 人 為 給 付 ， 其 他 被 告 即 應 同 免 其 責  19

              任 之 債 務 ， 故 為 不 真 正 連 帶 責 任 。  20

            � 此 處 挖 礦 機 之 帳 號 尚 無 法 查 出 係 何 人 之 帳 號 使 用 ， 此 有 內  21

              政 部 警 政 署 刑 事 警 察 局 現 場 數 位 證 物 勘 察 報 告 可 證 （ 嘉 義  22

              市 警 察 局 嘉 警 市 刑 大 科 偵 字 第 1071806776號 卷 第 111-122  23

              頁 ） 。 足 證 此 處 之 挖 礦 機 係 何 人 使 用 ， 尚 屬 不 明 。 且 原 告  24

              並 未 提 出 被 告 黃 茂 薰 、 張 閎 期 、 張 文 欽 、 黃 建 復 、 黃 淑 �  25

              等 人 知 情 被 告 陳 清 琦 竊 電 之 事 證 。 故 無 證 據 可 證 明 被 告 黃  26

              茂 薰 、 張 閎 期 、 張 文 欽 、 黃 建 復 、 黃 淑 � 等 人 就 電 號  27

              00000000-0遭 被 告 陳 清 琦 竊 電 之 行 為 ， 有 意 思 聯 絡 ， 或 客  28

              觀 上 係 損 害 之 共 同 原 因 而 具 行 為 關 連 共 同 性 。 故 被 告 黃 茂  29

              薰 、 張 閎 期 、 張 文 欽 、 黃 建 復 、 黃 淑 � 等 人 與 被 告 陳 清 琦  30

              、 黃 石 吟 不 能 成 立 共 同 侵 權 行 為 ， 亦 即 就 電 號 00000000-0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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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遭 竊 電 ， 並 不 負 賠 償 責 任 。  01

          10、 有 關 電 號 00000000-0、 00000000-0、 00000000-0部 分 ：  02

            � 上 述 三 個 電 號 其 用 電 戶 均 為 被 告 黃 淑 � ， 用 電 人 均 係 被 告  03

              陳 清 琦 ， 而 原 告 並 未 提 出 被 告 黃 淑 � 知 情 被 告 陳 清 琦 有 竊  04

              電 之 事 證 ， 且 被 告 黃 淑 � 於 警 詢 中 供 稱 ： 「 107年 6月 28、  05

              29日 黃 石 吟 、 陳 清 琦 來 我 家 提 及 要 用 我 名 義 申 請 電 錶 ， 我  06

              將 身 分 證 及 印 章 交 給 陳 清 琦 去 辦 ， 但 我 不 知 電 錶 裝 設 之 處  07

              所 ， 也 不 知 電 錶 被 破 壞 之 事 ， 亦 不 知 電 費 由 何 人 繳 納 。 現  08

              場 查 扣 之 挖 礦 機 、 冷 卻 設 備 、 竊 電 設 我 不 知 是 何 人 所 有 」  09

              等 語 （ 嘉 義 市 警 察 局 嘉 警 市 刑 大 科 偵 字 第 00000000000卷  10

              第 49、 50頁 ） 。 是 被 告 黃 淑 � 所 述 ， 其 不 知 被 告 陳 清 琦 申  11

              請 電 錶 之 用 途 為 何 。 又 單 純 之 申 請 電 表 ， 係 合 法 之 行 為 ，  12

              不 得 以 有 申 請 電 表 之 行 為 ， 即 可 謂 其 有 不 法 之 侵 害 行 為 。  13

              且 被 告 黃 淑 � 亦 經 檢 察 官 不 起 訴 處 分 ， 此 經 調 閱 嘉 義 地 檢  14

              署 107年 度 偵 字 第 9509號 卷 查 明 無 誤 。 故 無 證 據 可 證 明 被  15

              告 黃 淑 � 與 被 告 陳 清 琦 竊 電 之 行 為 ， 有 意 思 聯 絡 ， 或 客 觀  16

              上 係 損 害 之 共 同 原 因 而 具 行 為 關 連 之 共 同 性 ， 故 被 告 黃 淑  17

              � 與 被 告 陳 清 琦 、 黃 石 吟 不 能 成 立 共 同 侵 權 行 為 ， 不 負 連  18

              帶 賠 償 責 任 。  19

            � 然 被 告 黃 淑 � 已 知 陳 清 琦 要 以 其 名 義 申 請 電 錶 ， 並 提 供 身  20

              分 證 及 印 章 交 給 陳 清 琦 辦 理 ， 故 被 告 黃 淑 � 既 係 用 電 戶 ，  21

              且 電 錶 已 供 電 使 用 即 屬 有 交 付 電 錶 予 用 戶 使 用 人 ， 用 電 戶  22

              就 該 電 表 自 應 負 善 良 保 管 之 責 ， 對 該 電 表 及 其 上 之 封 印 不  23

              得 損 壞 、 拆 封 ， 而 該 電 表 封 印 鎖 遭 人 撬 開 再 偽 裝 封 回 ， 致  24

              使 電 表 計 量 失 效 不 準 ， 堪 認 被 告 黃 淑 � 就 此 未 盡 保 管 之 責  25

              ， 為 有 過 失 。 從 而 ， 原 告 依 債 務 不 履 行 責 任 ， 請 求 被 告 黃  26

              淑 � 就 電 號 00000000-0、 00000000-0、 00000000-0部 分 遭  27

              竊 電 之 損 害 賠 償 ， 自 屬 有 據 ， 為 有 理 由 。  28

            � 按 企 業 經 營 者 在 定 型 化 契 約 中 所 用 之 條 款 ， 應 本 平 等 互 惠  29

              之 原 則 。 定 型 化 契 約 條 款 如 有 疑 義 時 ， 應 為 有 利 於 消 費 者  30

              之 解 釋 （ 消 費 者 保 護 法 第 11條 ） ； 定 型 化 契 約 中 之 條 款 違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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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反 誠 信 原 則 ， 對 消 費 者 顯 失 公 平 者 ， 無 效 。 定 型 化 契 約 中  01

              之 條 款 有 違 反 平 等 互 惠 原 則 者 ， 推 定 其 顯 失 公 平 （ 同 法 第  02

              12條 第 1項 第 1款 ） 。 查 ， 上 開 3個 電 號 係 於 10 7年 6月 28日  03

              以 黃 淑 � 名 義 向 台 電 公 司 申 請 過 戶 ， 此 有 申 請 書 佐 證 （ 本  04

              院 卷 一 第 433-437頁 ） ， 自 申 請 日 至 查 獲 竊 電 107年 8月 21  05

              日 止 共 54天 。 而 該 過 戶 登 記 單 雖 有 「 本 人 經 審 閱 消 費 性 用  06

              電 服 務 契 約 、 貴 公 司 營 業 規 則 及 電 價 表 3日 以 上 ， 願 繼 受  07

              下 列 地 址 用 電 之 權 利 義 務 ， 並 依 相 關 約 定 用 電 ..」 。 原 告  08

              以 上 開 約 定 ， 認 被 告 黃 淑 � 亦 應 追 償 1年 之 電 價 ， 對 黃 淑  09

              � 而 言 有 顯 失 公 平 之 情 事 ， 故 該 約 定 依 上 開 消 費 者 保 護 法  10

              之 規 定 ， 應 屬 無 效 。 是 被 告 黃 淑 � 就 此 3電 號 應 受 追 償 為  11

              54天 之 電 價 為 4,057,998元 。  12

            � 被 告 黃 淑 � 所 負 係 未 盡 保 管 之 責 之 契 約 責 任 ， 與 被 告 黃 石  13

              吟 、 陳 清 琦 之 侵 權 行 為 賠 償 責 任 ， 其 二 者 並 無 連 帶 賠 償 之  14

              明 文 ， 然 其 二 人 對 此 電 錶 因 竊 電 對 原 告 之 賠 償 責 任 ， 係 2  15

              人 以 同 一 目 的 ， 本 於 各 別 之 發 生 原 因 ， 對 債 權 人 各 負 全 部  16

              給 付 之 義 務 ， 因 其 中 一 人 為 給 付 ， 其 他 被 告 即 應 同 免 其 責  17

              任 之 債 務 ， 故 為 不 真 正 連 帶 責 任 。  18

            � 此 處 挖 礦 機 之 帳 號 尚 無 法 查 出 係 何 人 之 帳 號 使 用 ， 此 有 內  19

              政 部 警 政 署 刑 事 警 察 局 現 場 數 位 證 物 勘 察 報 告 可 證 （ 嘉 義  20

              市 警 察 局 嘉 警 市 刑 大 科 偵 字 第 1071806776號 卷 第 111-122  21

              頁 ） 。 足 證 此 處 之 挖 礦 機 係 何 人 使 用 ， 尚 屬 不 明 。 又 原 告  22

              並 未 提 出 被 告 黃 茂 薰 、 張 閎 期 、 張 文 欽 、 黃 建 復 、 黃 蔡 粟  23

              等 人 知 情 被 告 陳 清 琦 有 竊 電 之 事 證 。 故 無 證 據 可 證 明 被 告  24

              黃 茂 薰 、 張 閎 期 、 張 文 欽 、 黃 建 復 、 黃 蔡 粟 等 人 就 電 號  25

              00000000-0、 00000000-0、 00000000-0遭 被 告 陳 清 琦 竊 電  26

              之 行 為 ， 有 意 思 聯 絡 ， 及 客 觀 上 係 損 害 之 共 同 原 因 而 具 行  27

              為 關 連 共 同 性 。 故 被 告 黃 茂 薰 、 張 閎 期 、 張 文 欽 、 黃 建 復  28

              、 黃 蔡 粟 ， 與 被 告 陳 清 琦 、 黃 石 吟 不 能 成 立 共 同 侵 權 行 為  29

              ， 亦 即 就 電 號 00000000-0、 00000000-0、 00000000-0遭 竊  30

              電 ， 並 不 負 「 連 帶 」 賠 償 責 任 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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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（ 三 ） 原 告 可 請 求 之 賠 償 額 為 何 ？  01

           1、 上 開 電 號 查 獲 時 其 內 部 電 器 使 用 電 瓦 數 電 號 00000000-0係  02

              75KW（ 107年 6月 8日 查 獲 ） 、 00000000-0係 95KW（ 107年 6  03

              月 8日 查 獲 ） 、 00000000-0係 230.05 KW（ 107年 8月 21日 查  04

              獲 ） 、 00000000-0係 479.6KW（ 107年 8月 21日 查 獲 ） 、 000  05

              00000-0係 46KW（ 107年 8月 21日 查 獲 ） 、 00000000-0係 266  06

              .03KW（ 107年 8月 21日 查 獲 ） 、 00000000-0係 253K W（ 107  07

              年 8月 21日 查 獲 ） 、 00000000-0係 520.19KW（ 107年 8月 21  08

              日 查 獲 ） 、 00000000-0係 4.01KW（ 107年 8月 21日 查 獲 ） 。  09

              以 上 有 追 償 電 價 計 算 單 可 證 （ 本 院 卷 一 第 53-61頁 ） ， 並  10

              為 被 告 所 不 爭 執 （ 本 院 卷 一 第 172頁 ） ， 核 屬 為 真 。  11

           2、 按 再 生 能 源 發 電 業 及 售 電 業 對 於 違 規 用 電 情 事 ， 得 依 其 所  12

              裝 置 之 用 電 設 備 、 用 電 種 類 及 其 瓦 特 數 或 馬 力 數 ， 按 電 業  13

              之 供 電 時 間 及 電 價 計 算 損 害 ， 向 違 規 用 電 者 請 求 賠 償 ； 其  14

              最 高 賠 償 額 ， 以 一 年 之 電 費 為 限 。 前 項 違 規 用 電 之 查 報 、  15

              認 定 、 賠 償 基 準 及 其 處 理 等 事 項 之 規 則 ， 由 電 業 管 制 機 關  16

              定 之 （ 電 業 法 第 56條 ） ； 損 壤 或 改 動 計 器 之 接 線 者 。 損 壤  17

              或 改 變 電 度 表 及 其 他 計 電 器 之 構 造 ， 或 以 其 他 方 法 使 電 度  18

              表 或 其 他 計 電 器 失 效 倒 轉 或 不 準 者 ， 為 竊 電 （ 原 告 公 司 營  19

              業 規 則 第 95條 第 1項 第 4、 5款 ） ； 本 公 司 對 用 戶 或 非 用 戶  20

              竊 電 電 費 之 追 償 ， 依 其 所 裝 置 之 用 電 設 備 ， 分 別 性 質 及 其  21

              瓦 特 數 或 馬 力 數 ， 按 本 公 司 供 電 時 間 及 電 價 計 算 三 個 月 以  22

              上 一 年 以 下 之 電 費 。 但 經 本 公 司 供 電 未 滿 三 個 月 者 ， 自 開  23

              始 供 電 之 日 起 算 （ 同 規 則 第 96條 第 1項 ） ； 竊 電 或 電 力 用  24

              戶 未 申 請 而 增 加 用 電 容 量 之 追 償 電 費 ， 按 追 償 期 之 臨 時 電  25

              價 計 算 ； 對 依 章 享 有 優 待 之 用 戶 ， 則 不 予 優 待 或 折 扣 （ 同  26

              規 則 第 97條 ， 本 院 卷 一 第 586頁 ） ； 再 生 能 源 發 電 業 及 售  27

              電 業 對 於 用 戶 或 非 用 戶 因 違 規 用 電 所 致 短 收 電 費 之 追 償 ，  28

              依 下 列 之 規 定 追 償 之 ： 一 、 按 所 裝 置 之 違 規 用 電 設 備 、 用  29

              電 種 類 及 其 瓦 特 數 或 馬 力 數 按 再 生 能 源 發 電 業 及 售 電 業 之  30

              供 電 時 間 之 電 價 計 算 三 個 月 以 上 一 年 以 下 之 電 費 。 但 經 再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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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生 能 源 發 電 業 及 售 電 業 供 電 未 滿 三 個 月 者 ， 應 自 開 始 供 電  01

              之 日 起 算 。 三 、 查 獲 繞 越 電 度 表 、 損 壞 、 改 變 電 度 表 或 計  02

              電 器 之 構 造 或 以 其 他 方 法 使 之 失 效 不 準 者 ， 應 照 第 一 款 計  03

              算 電 度 ， 扣 除 已 繳 費 之 電 度 後 ， 計 收 違 規 用 電 電 費 。 再 生  04

              能 源 發 電 業 及 售 電 業 訂 有 臨 時 電 價 者 ， 前 項 各 款 追 償 電 費  05

              概 按 臨 時 電 價 計 算 之 （ 違 規 用 電 處 理 規 則 第 6條 第 1項 第 1  06

              、 3款 、 第 2款 ） 。 臨 時 用 電 電 價 按 相 關 用 電 價 1.6倍 計 收  07

              （ 台 灣 電 力 公 司 電 價 表 目 次 第 6章 第 5條 ， 本 院 一 卷 第 749  08

              頁 ） 。 而 國 家 對 人 民 自 由 及 權 利 之 限 制 ， 應 以 法 律 定 之 且  09

              不 得 逾 越 必 要 程 度 ， 固 經 憲 法 第 23條 定 有 明 文 。 但 法 律 內  10

              容 不 能 鉅 細 靡 遺 ， 一 律 加 以 規 定 ， 其 屬 細 節 性 、 技 術 性 之  11

              事 項 ， 法 律 自 得 授 權 主 管 機 關 以 命 令 定 之 ， 俾 利 法 律 之 實  12

              施 。 上 開 處 理 竊 電 規 則 係 電 業 法 第 73條 授 權 電 業 中 央 主 管  13

              機 關 經 濟 部 就 防 止 竊 電 查 核 、 查 獲 竊 電 之 處 置 、 電 費 追 償  14

              及 其 計 算 標 準 等 事 項 所 制 定 ， 審 諸 違 規 用 電 處 理 規 則 第 6  15

              條 係 就 查 獲 竊 電 之 處 置 與 電 費 之 追 償 及 其 計 算 標 準 加 以 規  16

              定 ， 並 未 逾 越 電 業 法 等 相 關 之 規 定 ， 自 可 適 用 。 再 按 前 揭  17

              法 規 立 法 意 旨 ， 無 非 慮 及 電 能 並 無 一 定 之 形 體 ， 亦 未 占 有  18

              空 間 ， 係 一 具 有 經 濟 效 用 價 值 之 無 體 物 ， 無 法 直 接 體 認 其  19

              存 在 ， 故 竊 電 行 為 所 造 成 短 收 電 費 之 損 害 ， 實 難 以 估 算 數  20

              量 ， 且 電 表 既 遭 破 壞 ， 實 際 用 電 量 如 何 ， 亦 無 從 電 表 之 數  21

              字 查 知 ， 故 電 業 法 第 56條 、 違 規 用 電 處 理 規 則 第 6條 第 1項  22

              第 1款 始 特 別 明 定 追 償 電 費 之 損 害 ， 依 電 業 之 供 電 時 間 及  23

              電 價 ， 計 算 3個 月 以 上 1年 以 下 之 電 費 ， 是 原 告 所 求 償 者 ，  24

              並 非 被 告 使 用 用 電 之 對 價 ， 亦 非 以 回 復 實 際 竊 得 之 電 數 或  25

              短 少 之 電 費 為 標 準 ， 此 與 侵 權 行 為 損 害 賠 償 係 填 補 損 害 及  26

              回 復 原 狀 為 原 則 ， 並 無 賠 償 範 圍 之 限 制 ， 亦 無 賠 償 上 限 及  27

              下 限 之 規 定 明 顯 不 同 。 且 遭 竊 電 之 用 電 戶 係 供 比 特 幣 挖 礦  28

              機 等 高 耗 電 之 機 器 使 用 ， 用 電 戶 自 有 未 申 請 而 增 加 用 電 容  29

              量 之 情 事 。 是 原 告 依 前 揭 規 定 向 被 告 追 償 相 關 用 電 價 1.6  30

              倍 計 收 電 費 ， 洵 屬 有 據 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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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3、 再 按 ， 用 戶 有 本 規 則 第 95條 第 1項 第 3、 4、 5款 之 行 為 者 ，  01

              按 下 列 規 定 計 算 其 追 償 電 費 ：  02

              一 、 表 燈 非 時 間 電 價 ：  03

              � 追 償 電 度 ： 按 私 設 表 燈 計 算 方 法 推 算 電 度 ， 但 應 減 去 追  04

                償 期 間 該 月 已 計 費 電 度 （ 當 月 如 為 負 值 則 不 計 ） 。  05

              � 追 償 電 費 ： 追 償 期 間 臨 時 表 燈 每 度 單 價 與 追 償 電 度 之 乘  06

                積 。  07

              二 、 裝 置 契 約 電 力 ：  08

              � 追 償 基 本 電 費 ： 以 設 備 容 量 超 出 契 約 容 量 部 分 ， 按 追 償  09

                期 間 適 用 之 臨 時 電 價 計 算 。  10

              � 追 償 電 度 :按 私 設 電 力 計 算 方 法 推 算 電 度 ， 但 應 減 去 追  11

                償 期 間 已 計 費 電 度 。 時 間 電 價 用 戶 應 按 尖 峰 、 半 尖 峰 、  12

                週 六 半 尖 峰 、 離 峰 時 間 分 別 計 算 。  13

              � 追 償 流 動 電 費 ： 追 償 期 間 臨 時 電 力 用 電 每 度 單 價 與 追 償  14

                電 度 之 乘 積 。  15

              � 追 償 電 費 ： 追 償 基 本 電 費 與 追 償 流 動 電 費 之 和 。  16

              三 、 需 量 契 約 （ 電 力 或 表 燈 時 間 電 價 ） ：  17

              � 追 償 電 度 ：  18

              1.以 契 約 容 量 為 設 備 容 量 ， 按 私 設 電 力 計 算 方 法 推 算 電 度  19

                ， 但 應 減 去 追 償 期 間 已 計 費 電 度 。  20

              2.實 測 最 高 負 荷 大 於 契 約 容 量 時 ， 按 實 測 最 高 負 荷 為 設 備  21

                容 量 。  22

              3.追 償 期 間 各 月 份 最 高 需 量 大 於 契 約 容 量 或 實 測 最 高 負 荷  23

                者 ， 當 月 份 以 最 高 需 量 為 其 設 備 容 量 。  24

              4.部 分 迴 路 繞 越 電 度 表 者 ， 以 繞 越 電 度 表 迴 路 之 器 具 容 量  25

                ， 計 算 其 追 償 電 度 。  26

              5.時 間 電 價 用 戶 按 尖 峰 、 半 尖 峰 、 週 六 半 尖 峰 、 離 峰 時 間  27

                分 別 計 算 追 償 電 度 。  28

              � 追 償 流 動 電 費 ： 追 償 期 間 臨 時 需 量 契 約 （ 電 力 或 表 燈 時  29

                間 電 價 ） 用 電 每 度 單 價 與 追 償 電 度 之 乘 積 。  30

              � 補 收 基 本 電 費 ：  31

３２



                1.實 測 最 高 負 荷 大 於 契 約 容 量 者 ， 其 超 出 部 分 之 基 本 電 費  01

                。  02

                2.部 分 迴 路 繞 越 電 度 表 之 器 具 容 量 與 各 該 月 最 高 需 量 之  03

                  和 ， 大 於 契 約 容 量 者 ， 其 超 出 部 分 之 基 本 電 費 。  04

                3.時 間 電 價 用 戶 按 尖 峰 、 半 尖 峰 、 週 六 半 尖 峰 、 離 峰 時  05

                  間 契 約 容 量 分 別 計 算 應 補 收 之 基 本 電 費 。  06

                4.追 償 期 間 已 計 算 之 超 約 容 量 基 本 電 費 應 予 扣 除 。  07

              � 追 償 流 動 電 費 即 為 追 償 電 費 ； 至 補 收 基 本 電 費 則 依 電 價  08

                表 超 約 規 定 計 費 ， 併 入 用 戶 電 費 內 （ 原 告 公 司 營 業 規 則  09

                施 行 細 則 第 142條 ， 本 院 卷 一 第 666、 667頁 ） 。 追 償 電  10

                費 ， 自 查 獲 之 日 起 ， 往 前 推 算 一 年 為 追 償 期 間 ， 但 經 本  11

                公 司 供 電 未 滿 一 年 者 ， 自 供 電 日 起 算 （ 原 告 公 司 營 業 規  12

                則 施 行 細 則 第 145條 ， 本 院 卷 一 第 668頁 ）  13

           4、 次 按 追 償 電 費 算 每 日 用 電 時 數 ， 其 24小 時 營 業 之 便 利 商 店  14

              、 遊 藝 場 、 網 咖 、 等 用 電 場 所 ， 按 24小 時 計 算 （ 原 告 公 司  15

              營 業 規 則 施 行 細 則 第 139條 第 1項 第 8款 ， 本 院 卷 一 第 407、  16

              666頁 ） 。 該 施 行 細 則 於 行 為 時 ， 雖 未 將 挖 礦 機 列 為 24小  17

              時 計 算 之 場 所 ， 然 現 場 查 之 電 號 均 係 供 挖 礦 機 使 用 ， 而 供  18

              挖 礦 機 使 用 必 須 24小 時 營 運 ， 此 為 公 眾 週 知 之 情 事 ， 且 挖  19

              礦 機 使 用 電 腦 台 數 甚 鉅 ， 本 件 查 獲 之 挖 礦 機 高 達 數 百 台 ，  20

              故 顯 非 一 般 單 純 住 家 之 用 電 。 故 原 告 請 求 以 營 業 用 電 追 償  21

              電 價 應 無 不 可 。  22

           5、 從 而 原 告 請 求 各 電 號 自 查 獲 竊 電 之 日 起 ， 往 前 推 算 1年 ，  23

              或 申 請 用 電 日 各 電 號 相 關 營 業 用 電 電 價 1.6倍 之 電 費 ， 洵  24

              屬 有 據 。  25

           6、 105年 4月 1日 到 107年 3月 31日 之 前 表 燈 非 營 業 用 之 平 均 單  26

              價 為 每 度 2.62元 ， 107年 4月 1日 以 後 則 為 每 度 2.64元 。  27

              105年 4月 1日 以 後 表 燈 營 業 用 之 平 均 單 價 為 每 度 3.98元 ，  28

              107年 4月 1日 以 後 則 為 每 度 4.07元 。 105年 4月 1日 到 107年 3  29

              月 31日 之 低 壓 電 力 之 平 均 單 價 每 度 為 2.39元 ， 107年 4月 1  30

              日 以 後 每 度 為 2.5元 ， 以 上 有 台 灣 電 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業 務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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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處 108年 10月 17日 業 字 第 1080023132號 及 所 附 平 均 電 價 計  01

              算 表 可 證 （ 本 院 卷 一 第 439-444頁 ） 。 又 前 開 8個 電 號 其 僅  02

              00000000-0電 號 係 適 用 低 壓 電 力 ， 其 餘 均 適 用 表 燈 之 計 價  03

              ， 為 兩 造 所 陳 明 （ 本 院 卷 一 第 287、 427頁 ） 。 是 依 此 計 算  04

              各 電 號 自 查 獲 之 日 前 1年 或 申 請 之 日 起 ， 以 各 電 號 使 用 之  05

              瓦 數 、 應 適 用 之 電 價 、 該 電 價 1.6倍 之 電 費 、 扣 減 各 電 號  06

              已 繳 度 數 （ 該 扣 減 之 度 數 為 被 告 所 不 爭 執 ， 本 院 卷 二 第 41  07

              頁 ） ， 依 此 計 算 各 電 表 應 追 償 之 金 額 如 附 表 所 示 。  08

           7、 末 按 ， 不 真 正 連 帶 債 務 之 發 生 ， 係 因 相 關 之 法 律 關 係 偶 然  09

              競 合 所 致 ， 多 數 債 務 人 之 各 債 務 具 有 客 觀 之 同 一 目 的 ， 而  10

              債 務 人 各 負 有 全 部 之 責 任 ， 因 其 中 一 債 務 之 履 行 ， 他 債 務  11

              亦 同 歸 消 滅 者 而 言 。 從 而 原 告 請 求 ：  12

            � 電 號 00000000-0部 分 ： 原 告 請 求 被 告 張 閎 期 、 張 文 欽 ， 給  13

              付 有 關 電 號 遭 竊 電 00000000-0之 電 費 12,695,811元 部 分 為  14

              有 理 由 ， 且 其 2人 係 給 付 此 電 號 之 電 費 ， 屬 同 一 給 付 之 內  15

              容 ， 故 於 任 何 一 被 告 給 付 後 ， 原 告 之 債 權 於 清 償 之 範 圍 即  16

              已 受 償 ， 自 不 得 再 向 其 他 被 告 請 求 。 至 於 被 告 黃 石 吟 、 黃  17

              茂 薰 、 陳 清 琦 、 黃 建 復 、 黃 蔡 粟 、 黃 淑 � ， 與 被 告 張 閎 期  18

              、 張 文 欽 不 能 成 立 共 同 侵 權 行 為 ， 亦 即 就 此 電 號 00000000  19

              -0遭 竊 電 ， 不 負 賠 償 責 任 。 故 原 告 先 位 請 求 此 等 為 連 帶 賠  20

              償 應 無 理 由 ， 應 予 駁 回 。 其 備 位 請 求 張 閎 期 、 張 文 欽 為 「  21

              連 帶 」 賠 償 ， 亦 無 理 由 ， 應 予 駁 回 。  22

            � 電 號 0000000-0、 00000000-0、 00000000-0、 00000000-0  23

              、 00000000-0、 00000000-0、 00000000-0部 分 ：  24

              原 告 請 求 被 告 黃 石 吟 、 陳 清 琦 ， 連 帶 給 付 上 開 電 號 遭 竊 電  25

              之 電 費 52,556,701元 部 分 為 有 理 由 ， 原 告 先 位 請 求 被 告 黃  26

              茂 薰 、 黃 建 復 、 黃 蔡 粟 、 黃 淑 � 、 張 閎 期 、 張 文 欽 應 「 連  27

              帶 」 賠 償 應 無 理 由 ， 應 予 駁 回 。  28

            � 有 關 電 號 00000000-0部 分 ：  29

              被 告 黃 茂 薰 就 電 號 00000000-0遭 竊 電 5,168,537元 ， 負 債  30

              務 不 履 行 責 任 之 損 害 賠 償 ， 從 而 原 告 請 求 被 告 黃 茂 薰 給 付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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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電 號 00000000-0遭 竊 電 5,168,537元 ， 為 有 理 由 。 但 被 告  01

              黃 茂 薰 就 此 電 號 遭 竊 之 電 費 ， 屬 同 一 給 付 之 內 容 ， 故 於 任  02

              何 一 被 告 給 付 後 ， 原 告 之 債 權 於 清 償 之 範 圍 即 已 受 償 ， 自  03

              不 得 再 向 其 他 被 告 請 求 。 故 其 備 位 請 求 被 告 黃 茂 薰 與 被 告  04

              黃 石 吟 、 陳 清 琦 為 「 連 帶 」 賠 償 ， 亦 無 理 由 ， 應 予 駁 回 。  05

            � 有 關 電 號 00000000-0部 分 ：  06

              被 告 黃 建 復 就 電 號 00000000-0遭 竊 電 15,521,874元 ， 負 債  07

              務 不 履 行 責 任 之 損 害 賠 償 ， 從 而 原 告 請 求 被 告 黃 建 復 給 付  08

              電 號 00000000-0遭 竊 電 15,521,874元 ， 為 有 理 由 。 但 被 告  09

              黃 建 復 就 此 電 號 遭 竊 之 電 費 ， 屬 同 一 給 付 之 內 容 ， 故 於 任  10

              何 一 被 告 給 付 後 ， 原 告 之 債 權 於 清 償 之 範 圍 即 已 受 償 ， 自  11

              不 得 再 向 其 他 被 告 請 求 。 故 其 備 位 請 求 被 告 黃 建 復 與 被 告  12

              黃 石 吟 、 陳 清 琦 為 「 連 帶 」 賠 償 ， 亦 無 理 由 ， 應 予 駁 回 。  13

            � 有 關 電 號 00000000-0部 分 ：  14

              被 告 黃 蔡 粟 就 電 號 00000000-0遭 竊 電 1,693,890元 ， 負 債  15

              務 不 履 行 責 任 之 損 害 賠 償 ， 從 而 原 告 請 求 被 告 黃 蔡 粟 給 付  16

              電 號 00000000-0遭 竊 電 1,693,890元 ， 為 有 理 由 。 但 被 告  17

              黃 蔡 粟 就 此 電 號 遭 竊 之 電 費 ， 屬 同 一 給 付 之 內 容 ， 故 於 任  18

              何 一 被 告 給 付 後 ， 原 告 之 債 權 於 清 償 之 範 圍 即 已 受 償 ， 自  19

              不 得 再 向 其 他 被 告 請 求 。 故 其 備 位 請 求 被 告 黃 蔡 粟 與 被 告  20

              黃 石 吟 、 陳 清 琦 為 「 連 帶 」 賠 償 ， 亦 無 理 由 ， 應 予 駁 回 。  21

            � 有 關 電 號 00000000-0、 00000000-0、 00000000-0部 分 ：  22

              被 告 黃 淑 � 就 電 號 00000000-0、 00000000-0、 00000000-0  23

              遭 竊 電 4,057,998元 ， 負 債 務 不 履 行 責 任 之 損 害 賠 償 ， 從  24

              而 原 告 請 求 被 告 黃 淑 � 給 付 電 號 00000000-0、 00000000-0  25

              、 00000000-0遭 竊 電 4,057,998元 ， 為 有 理 由 。 但 被 告 黃  26

              淑 � 就 此 電 號 遭 竊 之 電 費 ， 屬 同 一 給 付 之 內 容 ， 故 於 任 何  27

              一 被 告 給 付 後 ， 原 告 之 債 權 於 清 償 之 範 圍 即 已 受 償 ， 自 不  28

              得 再 向 其 他 被 告 請 求 。 故 其 備 位 請 求 被 告 黃 淑 � 與 被 告 黃  29

              石 吟 、 陳 清 琦 為 「 連 帶 」 賠 償 ， 亦 無 理 由 ， 應 予 駁 回 。  30

           8、 復 按 給 付 有 確 定 期 限 者 ， 債 務 人 自 期 限 屆 滿 時 起 ， 負 遲 延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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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責 任 。 給 付 無 確 定 期 限 者 ， 債 務 人 於 債 權 人 得 請 求 給 付 時  01

              ， 經 其 催 告 而 未 為 給 付 ， 自 受 催 告 時 起 ， 負 遲 延 責 任 。 其  02

              經 債 權 人 起 訴 ， 或 依 督 促 程 序 送 達 支 付 命 令 ， 與 催 告 有 同  03

              一 之 效 力 （ 民 法 第 229條 第 1、 2項 ） ； 又 遲 延 之 債 務 ， 以  04

              支 付 金 錢 為 標 的 者 ， 債 權 人 得 請 求 依 法 定 利 率 計 算 之 遲 延  05

              利 息 。 但 約 定 利 率 較 高 者 ， 仍 從 其 約 定 利 率 （ 民 法 第 233  06

              條 第 1項 ） ； 應 付 利 息 之 債 務 ， 其 利 率 未 經 約 定 ， 亦 無 法  07

              律 可 據 者 ， 週 年 利 率 為 百 分 之 5（ 民 法 第 203條 ） 。 查 原 告  08

              請 求 被 告 應 給 付 之 金 額 ， 並 未 定 有 給 付 之 期 限 ， 原 告 請 求  09

              自 起 訴 狀 繕 本 送 達 被 告 之 翌 日 起 ， 按 年 息 百 分 之 5計 算 之  10

              利 息 ， 並 未 逾 上 開 規 定 之 範 圍 ， 自 無 不 合 。 又 原 告 上 開 起  11

              訴 狀 繕 本 係 於 107年 11月 23日 送 達 被 告 黃 石 吟 、 黃 茂 薰 、  12

              陳 清 琦 、 黃 蔡 粟 、 黃 淑 � 、 張 閎 期 、 張 文 欽 收 受 ， 於 107  13

              年 11月 26日 送 達 被 告 黃 建 復 收 受 ， 有 送 達 回 證 附 卷 可 稽 （  14

              本 院 卷 一 第 125-139頁 ） 。 從 而 ， 原 告 本 於 不 當 得 利 、 侵  15

              權 行 為 、 契 約 責 任 請 求 權 之 法 律 關 係 ， 請 求 被 告 給 付 前 述  16

              （ 三 ） 7之 金 額 ， 及 均 自 起 訴 狀 繕 本 送 達 翌 日 即 黃 石 吟 、  17

              黃 茂 薰 、 陳 清 琦 、 黃 蔡 粟 、 黃 淑 � 、 張 閎 期 、 張 文 欽 自  18

              107年 11月 24日 起 ， 被 告 黃 建 復 自 107年 11月 27日 起 ， 均 至  19

              清 償 日 止 ， 按 年 息 百 分 之 5計 算 之 利 息 部 分 ， 為 有 理 由 ，  20

              應 予 准 許 。 原 告 人 逾 上 開 範 圍 之 請 求 ， 為 無 理 由 ， 應 予 駁  21

              回 。  22

           9、 兩 造 陳 明 願 供 擔 保 請 准 宣 告 假 執 行 或 免 假 執 行 ， 就 原 告 勝  23

              訴 部 分 經 核 無 不 合 ， 爰 分 別 酌 定 相 當 之 擔 保 金 額 准 許 之 。  24

              至 於 原 告 敗 訴 部 分 假 執 行 之 聲 請 ， 已 無 所 據 ， 應 予 駁 回 。  25

        （ 四 ） 本 件 事 證 已 臻 明 確 ， 兩 造 其 餘 主 張 陳 述 及 所 提 之 證 據 ， 均  26

              不 影 響 本 案 判 決 ， 毋 庸 再 予 審 酌 ， 附 此 敘 明 。  27

        五 、 訴 訟 費 用 裁 判 之 依 據 ：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79條 、 第 85條 第 1項 前  28

            段 、 2項 。  29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9    年     2     月     3     日  3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 一 庭 法   官   馮 保 郎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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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以 上 正 本 係 照 原 本 作 成 。  01

        如 不 服 本 判 決 ， 應 於 送 達 後 20日 內 ， 向 本 院 提 出 上 訴 狀 （ 須 按 對  02

        造 人 數 提 出 繕 本 ） 及 表 明 上 訴 理 由 ， 並 依 上 訴 利 益 繳 交 第 二 審 裁  03

        判 費 。 如 委 任 律 師 提 起 上 訴 者 ， 應 一 併 繳 納 上 訴 審 裁 判 費 。  04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9    年     2     月     3     日  0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蔡 沛 圻  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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